
广州市锐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的前员工卜某国在任职期间，利用职

务之便获取了公司大量信息。其中

包含客户信息以及锐某公司自主设

计并用于基因沉默技术及靶向药物

研发的 siRNA 核酸序列。他将这些

信息解密后储存至其个人移动硬盘

并带离公司。

正巧，卜某国一离开锐某公司，

便入职了广州派某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于是，他利用之前偷取的客户信

息，以派某公司名义给客户发送产品

推广邮件。

锐某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

派某公司、卜某国停止侵害其商业秘

密，刊登声明以消除影响，并适用惩罚

性赔偿判令派某公司、卜某国连带赔偿

锐某公司经济损失 1528.04万元、合理

维权费用 561190 元及补救费用 137.3
万元。

结果：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

为，涉案客户信息系能够反映客户交易

习惯的深度经营信息，涉案技术信息系

自主设计，锐某公司对上述信息采取了

签订保密协议及使用文档加密系统等

保密措施，卜某国获取的客户名单及核

酸序列信息与上述信息相同，在没有相

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上述信息分别

属于经营秘密、技术秘密。

卜某国违反保密义务，以盗窃手段

非法获取涉案经营秘密51802条、技术

秘密2323条，并向他人披露、使用部分

经营秘密，派某公司应知卜某国存在侵

害商业秘密违法行为，仍获取并使用该

商业秘密，均构成侵害商业秘密的不正

当竞争行为。

一审判决卜某国、派某公司立即停

止侵权，卜某国赔偿锐某公司经济损失

200万元、维权合理费用40万元，派某

公司分别在100万元、20万元范围内承

担连带责任。该案一审宣判后，双方均

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

年11月11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该案涉及高新生物医药

领域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属于刑民交

叉案件，案情疑难复杂。法律适用难点

在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第

一款举证责任转移规则的适用、“盗窃”

商业秘密行为的认定以及侵犯商业秘

密行为中“应知”的认定等。

该案对商业秘密的认定在遵循“秘

密性、价值性、保密性”三性判断标准的

基础上，合理适用举证责任转移规则，

强化对商业秘密构成要件认定的客观

性和公平性。

该案明确指出，在商业秘密权利人

提供了初步证据证明其对所主张的商

业信息采取了保密措施，且合理表明商

业秘密被侵犯时，应认定其已履行了举

证义务，举证责任转移至涉嫌侵权人。

该案判决为类案审理提供了良好范例，

也对故意实施侵害商业秘密行为的主

体予以严厉打击，有力护航生物医药行

业健康发展。

明目张胆
●制造销售相似整流芯片
●侵犯知识产权赔5万元

广东明某微电子有限公司有一项

专利，名为“微型表面贴装单相全波桥

式整流器及其制造方法”，是整流芯片

的关键技术。

偶然间，明某公司得知东莞市翔某

科技有限公司制造和销售与专利几乎

一样的整流芯片。于是请求法院判令

翔某公司连带赔偿明某公司经济损失

及为制止专利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

费用共计 30万元。

由于芯片的内部电路特征结构

被封装包裹，且电路结构尺寸微小，

难以裸眼观测确认。在案件庭审中，

为了准确查明产品和专利权利要求

之间的对应关系，技术调查官借助技

术调查实验室设备条件，通过加热浓

硫酸腐蚀溶化外壳封装，清洗和干燥

内部原件，完整保留了涉案集成电路

结构和电子元件。

最后，借助电子显微镜和外设显示

屏观察并记录电路微观构造，终于呈现

涉案权利要求关联的全部技术特征，在

实验室中完成庭审比对环节。

结果：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

认为，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具备权利要

求 1 的全部技术特征，落入涉案专利

权利要求 1 的保护范围。该案一审判

决翔某公司赔偿明某公司经济损失及

维权合理开支共计 50000 元。宣判后，

各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该案已发生法

律效力。

典型意义：该案为涉集成电路发明

专利权纠纷。该案中，技术调查实验室

采用行业标准技术手段对被诉侵权产

品（—种微型表面贴装单相全波桥式整

流器芯片）完成技术勘验，是借助技术

力量现场解决集成电路技术比对难题

的典型案例。

该案创新“法庭+法院实验室”的

案件审理机制，直观查明集成电路技术

事实，无缝衔接庭审现场和技术实验

室，高效解决庭审证据获取、拆解和技

术比对难题，及时、准确地为法官提供

了案件审理的合理依据，也有效推动当

事人对案件审理结果形成合理预期。

该案充分展示了对于高新领域复杂技

术的事实查明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

拍 案 惊 奇

售卖相似的“彩甜糯6号”杂交玉米品种，制造销售高度相似的整流芯片，窃取医药公司自
主研发的机密信息……这些涉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都会被严厉打击。

近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发布了2024年服务和保障科技创新典型案例，涉及生物医药、集
成电路、植物新品种等领域。据悉，2024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新收技术类案件2570件，占新
收一审案件的23.60%；审结4023件，同比上升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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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种子厂家因无法提交证据
●被认定侵权一审判赔21万余元来历不明

■陈凤翔绘图

荆州市恒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有

项 玉 米 植 物 新 品 种——“ 彩 甜 糯 6
号”。这款玉米种子是精心选育出来

的杂交品种，还通过了国家玉米品种

审定。

广州乾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正售出一款玉米种子，包装袋上标有

“广彩甜糯3号”等信息，这和恒某农业

公司的十分相似。

恒某农业公司主张乾某农业公司

等三被告未经授权许可就擅自生产，

还对外销售“广彩甜糯3号”玉米种子，

侵害其合法权益，于是告到法院，请求

判令三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100
万元。

结果：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

认为，授权品种是否为生产另一品种

繁殖材料的亲本，是认定该案侵权行

为是否成立的关键事实。

结合杂交玉米的遗传规律和基

因检测技术，从可检出 40 个位点基

因型的单株进行比对可发现，“广彩

甜糯 3 号”的部分检测单株与“彩甜

糯 6 号”部分检测单株的 40 个检测位

点 bp 值无差异，两者基因组 DNA 中

简单重复序列的重复次数无差异，

且两者其余检测单株之间的 40 个比

较位点 bq 值重合度高，可初步证明

“广彩甜糯 3 号”与“彩甜糯 6 号”构

成基因型相同或者极近似品种。又

因“彩甜糯 6 号”是由杂交选育的品

种，故被诉种子使用与“彩甜糯 6 号”

相同的父、母本这一事实具有高度可

能性。

乾某农业公司作为被诉种子的生

产者，未说明及举证证实其父、母本信

息，也未能提交相反证据，应承担举证

不能的法律后果，构成侵权。判决乾

某农业公司停止侵权、赔偿 216000

元。该案一审宣判后，乾某农业公司

提起上诉，2024年7月24日，最高人民

法院二审调解结案。

典型意义：该案是我国自主育种

的杂交玉米亲本品种权的典型案例。

该案突破目前我国缺乏相关国家标准

及行业标准的难题，结合杂交玉米育

种遗传原理以及植物品种SSR基因检

测技术原理，通过举证责任的合理分

配，认定被诉繁殖材料使用涉案授权

品种的父、母亲本构成侵害品种权，并

依法作出高额判赔。

该案有效破解品种权人举证及维

权难题，严厉打击侵害未经审定主要

农作物行为，树立强化种业知识产权

保护的鲜明导向，助力推进农业新质

生产力发展。

小小玉米种子 引出侵权大官司

■采写：新快报记者 高京 毛毛雨 通讯员 侯洁 罗冠明

偷天换日 ●窃取使用前司数万条机密信息
●被判承担直接经济损失200万元


